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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按:上週發生的校園殺人事件，網路與輿論一片要求死刑的聲音，但是卻忽略了對於被害人家屬
補救措施的討論，也凸顯這些正義感的淺薄與廉價，本文之前已經刊登過，段宜康委員針對被害
人的保護與補償提出建議，在一片喊死的聲音中，希望大家將焦點放在被害者補償，這是更長遠
的工作，不是大家爽爽地喊處死加害者，然後就洗洗睡了。

 

在蘇案三人歷經二十一年的纏訟終告無罪定讞的同時，另一個場景，卻是被害人的遺孤在接受媒
體訪問時表示：「被害人的人權，蕩然無存；加害人的人權，姦淫司法！」但在宣判被刑求逼供
的蘇建和三人「無罪」的同時，我們不禁納悶，到底這件案子中，誰才是加害人？而被害人的人
權在哪裡？被害人還能去恨誰？

長期以來，台灣的司法制度注重在加害者的刑責與矯正，對於被害者卻鮮有關注。台灣在1998年
5月27日制定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》（簡稱《犯保法》），其中第一條載明，「為保護因犯罪行
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、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促進社會安全，
特制定本法。」儘管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晚了歐美國家二、三十年，但也讓犯罪被害人處境受到更
多的關注、讓被害人社群關係的復歸成為政策重點，進而開啟「修復式正義」的可能。

壹、保護管道資訊不足 被害人無從得知
  

      我在上會期接到一位剛滿十八歲的少年遭受性侵的陳情案件，在這案件中，他沒有得到任
何的保護，或法律及醫療協助。即便是加害者已經被判有罪，但被害者卻在日後的社群關係中產
生更大的障礙。到底被害者的人權在哪裡？他如何能從原本的生活中復歸呢？國家機器作為壟斷
社會安全維護者的責任在哪裡？從這個案中，曝露出《犯保法》的落實仍有很大的差距。

      《犯保法》歷經四次修正，保護措施主要是分作「犯罪被害人補償金」，以及設立「犯罪
被害人保護協會」，提供生理、心理治療、生活重建等協助。2009年將補償及保護對象擴及性侵
害犯罪被害人。在實務上，由於被害者突逢重大變故，或多為社經弱勢，對於政府保護措施不清
楚，也不知如何求助，錯失該法保護的管道，而失去社會支持的被害者，很可能就此陷入困境，
難以復歸。舉例而言，2009年納入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後，2010年申請性侵害補償金件數僅287件
，然而根據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保護資料庫系統」統計，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人數
高達9320人，雖未必每件都符合申請條件或有補償之需求，但申請補償金僅達3%之比例亦過於
懸殊。

2010年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補償事件收結情形
 

新收件數 終結件數
類別 遺屬補

償金
重傷補償
金

性侵害補
償金

 決定補償 駁回 撤回 其他
遺屬補
償金

重傷補償
金

性侵害補
償金

小計 399 167 287 269 45 120 352 131 24
總計 853 8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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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究其之因，係通報該項權益的管道並不暢通。有關「犯罪被害人補償金」的申請，為周延
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，法務部高等法院檢察署發文各地檢察署指示，「督促所屬檢察官於案件偵
查或起訴時，遇有因犯罪行為受重傷而符合補償條件者，告知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相關訊息或提
供單張簡介供參。」然而，在申請補償的實務上，卻可能因主客觀因素，反讓成效不彰。

貳、被害事實未定 難以先行代位求償
 

      犯罪被害人補償金是國家代位求償制度，即由國家先行補償，再依照《犯保法》第12條向
加害者求償，目的在於被害人在遭逢重大事故時，雖能以民事訴訟向加害人求取損害賠償，然而
求償程序不僅曠日廢時，又使被害人必須再次面對加害人，反而對被害人造成傷害。又或加害者
不明或逃匿、或無賠償能力、或遭受監禁無法取得勞動所得，更導致被害者無法得到應有的賠償
。因此，國家先行補償，才能使被害人即時得到救助，早日復歸原本的社會關係。

 

      然而，在這樣的補償制度下，地檢署恐因被害案件尚於偵查中，尚未確認被害事實（重傷
認知不同），或因撤案、或雙方取得和解，而難以先行補償或主動告知相關權益。又根據《犯保
法》第17條，「審議委員會對於補償申請之決定，應參酌司法機關調查所得資料，自收受申請書
之日起三個月內，以書面為之。」然而，在實務上，若進入偵查之案件尚未在三個月內偵查終結
，反讓審議委員會難以作出是否補償之決定。

 

      其次，根據《犯保法》第16條，「被害補償金申請，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二年或自犯
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五年者，不得為之。」然而，犯罪被害人在遭逢變故時，未有餘力申請相關
補償，待有餘時，恐已逾二年之時效，讓被害人無法得到應有的補償。再次，過去檢察在函送起
訴書時，是以掛號方式寄送給起訴人。但對於被害人，僅將起訴書連同補償申請書以平信方式合
併寄送，致無法確認被害人有否收到，或因被害人通訊地址與戶籍不同而使權益受損。

參、加害者求償率低 致使呆帳過多

      根據《犯保法》第12條，「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，對犯罪行
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。」然而，據法務部保護司表示，求償成功率僅達12%，
致使呆帳過多。審計部、監察院也多次提出糾正或詢問追收情形。但是加害者沒有財產或逃匿不
明，或其家屬脫產或拋棄繼承都有可能追討不回來。即便是加害人於監禁時有工作所得，但仍是
難以償還全部，又或是出獄後償還，卻也恐不利於其更生。還有另一種情形是，地檢署補償審議
委員會決定補償被害人家屬的金額，比地檢署行使求償權後，法院確定判決應補償的金額還高，
中間的差額也無法追討。這樣的結果，亦可能導致地檢署在審議補償金時有所躊躕。

      其次，在發給被害者補償金時，依《犯保法》第11、13條，若與其他社會保險重覆需減除
，或被害人與加害人達成損害賠償和解時，地檢署以行政處分要求被害者返還補償金，其比率亦
不高。因此，要徹底解決這樣的問題，唯有重新檢討「補償金」之定位及制度，從長修法，才不
致於在補償或求償程序中浪費過多的司法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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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不足
 

      《犯保法》除提供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外，另一項保護措施在於提供生理、心理醫療等協助
。根據《犯保法》第29條，「為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活，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成立犯罪被
害人保護機構。」第30條，「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應辦理下列業務：一、緊急之生理、心理醫療
及安置之協助。二、偵查、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。三、申請補償、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
助。四、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。五、安全保護之協助。六、生理、
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。七、被害人保護之宣導。八、其他之協助。」

 

      同樣的，在我接獲陳情的案例中，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」（簡稱「犯保協會」）直到我
在立法院提出質詢見報後，才介入協助，但距犯罪行為發生時，已超過兩年，錯失及早提供保護
措施的時機。一般而言，「犯保協會」獲知被害者的管道如下：一、地檢署告知；二、依《性侵
害犯罪防治法》及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等責任通報人員如醫事人員、社工人員、警察人員等轉知
，三、新聞媒體得知，四、當事人主動申請。因此，未有完善及強制的通報機制，反更易於產生
漏網之魚，讓立意良好的《犯保法》淪為空殼。

 

      目前，「犯保協會」擁有21個分會，分會設委員會及常設委員會，置委員9至15人及常務
委員5人，由「犯保協會」聘請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、專家、學者或社會公正或熱心公益人士
擔任，均為無給職。另設榮譽主委、主委等，總計各分會專任人員有39人、兼任人員105人、志
工811人等。但是這樣具民間性質層級及資源的保護機構，是否能符合被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的
盧映潔教授的文章中已有探討，此處就不再贅述。但唯有落實保護措施，才有可能真正讓被害人
從原有的社會關係復歸。

伍、從被害人復歸走向「修復式正義」
 

      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家屬能依《犯保法》得到應有之補償及保護，我在這會期司法法制委
員會上已提出修法，將被害人通報機制入法，使被害人不致於成為無辜、無助的被害者，獨自承
擔社會安全的風險。另外，亦有多位立委就今年年初我國女學生在日本遇害，提出修法增列「扶
助金」，並提供相關的保護措施，及被害人隱私權的規範等，讓原本僅以國家代位求償的制度延
伸，讓被害人及其家屬能早日復歸原本的社群關係。

 

      在被害人權益上，也有立委提出「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」，讓被害人參與訴訟、檢閱卷宗
、筆錄等，捍衛參與訴訟的權益，伸張被害人的正義，而不只是訴訟案件中的旁觀者。凡此種種
，皆是我國司法制度從過去強調加害人刑責之「報復式正義」走向「修復式正義」、強調「社會
關係」的修復的重要方向，也是讓被害人的處境及聲音更加被重視，並且展開與社會對話的契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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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執行死刑或罪刑，不一定帶來正義；但若不推動和解及修復，則永遠得不到正義。

      我們期待，台灣的司法制度，能在加害者的更生及被害者的復歸基礎上，得到正義的衡平
。於此，被害人也就不需要去恨誰了。

作者段宜康為立法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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